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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方：相关全资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直接或通过全资子公司

（含直接及间接全资子公司，下同）为其他全资子公司合计提供总额预计不超过19亿元的担保。
● 本次担保不涉及反担保。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 本次担保计划部分被担保方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1.62%。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审批及授权情况
2025年5月30日，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

的议案》，同意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及该等授权人士的转授权人士）批准公司直接或通过
全资子公司（含直接及间接全资子公司，下同）或控股子公司（含直接及间接控股子公司，下同）为其
他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计提供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550亿（或等值外币）担保额度，其中对资
产负债率超过70%被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为250亿，对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被担保对象的担保
额度为300亿；前述担保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境内外金融机构申请的贷款、债券发行、银行承兑汇票、
电子商业汇票、保函、票据、信用证、抵质押贷款、银行资金池业务、环境保函、投标保函、履约保函、预
付款保函、质量保函、衍生品交易额度、透支额度或其它形式的负债等情形下公司直接或通过全资子
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他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上述资产负债率在70%以上或以下的全
资或控制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在上述限额内不可相互调剂使用。额度有效期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批准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2025年5月3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相关人士处理本公司
2025年度对外担保事宜的议案》，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或首席财务官在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
围内具体办理上述担保相关事宜。

二、担保计划执行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2025年6月14日发布《洛阳钼业关于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详见相关

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相关担保计划具体执行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被担保方

洛钼栾川钼业集团销售有限公司

洛阳鼎鸿贸易有限公司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钨业有限公司

与公司关系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计划担保金额

8亿元
人民币

0.9亿元人民币
2.1亿元人民币

担保合同金额

3.5亿元人民币
2.3亿元人民币
1.5亿元人民币
0.4亿元人民币
2亿人元民币

实际担保发生
额

3.5亿元人民币
2.3亿元人民币
1.5亿元人民币
0.4亿元人民币
2亿人元民币

担保
期限
1年
半年
半年
4年
4年

三、本次担保计划概述
在股东大会及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公司拟向被担保方提供总额不超过19亿元的担保，具体明细

如下：

担保方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全资子公司

IXM Holding SA
IXM Holding SA
洛 阳 栾 川 钼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洛 阳 栾 川 钼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洛 阳 栾 川 钼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全资子公司

洛 阳 栾 川 钼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被担保方

IXM TRADING PERUS.A.C.
IXM TRADING PERUS.A.C.
洛钼栾川钼业集团销

售有限公司

洛阳鼎鸿贸易有限公
司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钨
业有限公司

洛阳钼业控股有限公
司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率

96.85%
96.85%

97.82%

71.49%

84.70%

38.33%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1.54亿美元

1.54亿美元

37.85亿元
人民币

7.5亿元
人民币

10.08亿元
人民币

5.09 亿 人 民
币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1,500 万 美
元

1,000 万 美
元

7.5亿元
人民币

0.5亿元
人民币

1.6亿元
人民币

1亿美元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0.15%
0.10%

1.06%

0.07%

0.23%

1.01%

担保预计
有效期

5年

5年

5年以内

5年以内

5年以内

3年

是否关联
担保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有
反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是基于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根据可能的变化，在本次担保计划总额度的范围内，
全资子公司成员间的担保额度可以相互调剂，但在调剂发生时，对于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
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本次担保均系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
保，不涉及其他股东提供等比例担保的情形。

四、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详见附件。
五、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止目前，公司尚未签署与上述担保计划中任意一项担保有关的协议或意向协议。
六、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均系为公司及其子公司开展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相关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有利于公司的稳定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且被担保人资信状况良好，担
保风险总体可控。

七、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按2025年7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1美元兑人民币7.1510

元折算；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53.59亿元（其中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42.29亿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1.62%。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
形，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七月十日
附件：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序号

1

2

担保方名称

IXM Holding SA
洛 阳 栾 川 钼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被担保方
名称

IXM TRADINGPERU S.A.C.
洛钼栾川钼业集
团销售有限公司

担保方与被
担保方关系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注册地
点

秘鲁

洛阳

营业范围

金属贸易

金属贸易

2025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2.86亿
美元

45.88 亿元
人民币

负债总额

2.77亿
美元

44.88 亿元
人民币

净资产

0.09亿
美元

1亿元
人民币

净利润

0.02亿
美元

0.06亿元
人民币

资 产 负 债
率

96.85%

97.82%

证券代码：603809 证券简称：豪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8
转债代码：113690 转债简称：豪24转债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于2025年7月

10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7月9日以短信及电子邮件的方式
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罗勇先生主持。会
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外汇、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公司使用外汇、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是基于公司业务实际情

况进行的操作处理，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公司及股东利
益。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建立了规范的操作流程。因此，同意公司使用外汇、信用证等方式
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使用外汇、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
等额置换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603809 证券简称：豪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9
转债代码：113690 转债简称：豪24转债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外汇、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
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1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外汇、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
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募投项目实施期
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外汇、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具体情况如
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374号），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550万张，每张
面值为人民币100.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50,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7,605,
283.02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42,394,716.98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4年10月29日存
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且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
了《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4年10月29日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验资报告》（XYZH/2024CDAA1B0432）。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于为本次发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并会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主体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
存储管理。

二、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2年年度股东

大会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以及《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将
投资于如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合计

项目名称

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投资总额

55,038.03
16,000.00
71,038.03

拟投入募集资金

39,000.00
16,000.00
55,000.00

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投入募集
资金

39,000.00
15,239.47
54,239.47

三、使用外汇、信用证等方式支付部分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操作流程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外汇、信用证等方式

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公司在使用上述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的申请、
审批、支付等过程中将严格遵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1、公司相关部门根据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和采购计划，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程序后，签订相关
合同。

2、在达到合同付款条件时，由经办部门根据合同条款提交付款申请并注明付款方式，按照公司
规定的资金使用审批程序逐级审核，相关审批程序履行完成后，财务部根据审批后的付款申请单办
理支付。

3、公司财务部建立使用外汇、信用证等支付募投项目款项的明细台账，按月汇总，并抄送保荐机
构。

4、公司财务部发起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流程：对于使用外汇、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的款项，
按月度汇总或逐笔填制募集资金置换申请单，并匹配付款清单和支付凭据，经公司内部流程审批后，
公司可将等额募集资金由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入自有资金账户。同时，公司建立募集资金款项等额
置换自有资金的台账，台账应逐笔记载募集资金专户转入自有资金账户交易的时间、金额、账户、用
途等，并与每笔资金相关的票据进行匹配，确保募集资金仅用于相应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置换台账按
月度抄送保荐机构。

5、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有权采取现场检查、书面问询等方式对公司使用外汇、信用证等方式
支付募投项目款项的情况进行监督，公司与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调查与查询。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外汇、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涉及的款项，再以募集资金进行等额置换，有利于提

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且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审议程序及监事会、保荐机构意见
（一）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7月10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外汇、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
案》。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使用外汇、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是基于公司业务实际情

况进行的操作处理，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公司及股东利
益。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建立了规范的操作流程。因此，同意公司使用外汇、信用证等方式
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三）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使用外汇、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相关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且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有利
于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外汇、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相关事项无
异议。

特此公告。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603325 证券简称：博隆技术 公告编号：2025-018

上海博隆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情形：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50%以上。
·上海博隆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为 22,000.00万元到 28,0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增加 12,138.40万元到 18,138.40
万元，同比增加123.09%到183.93%。公司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21,100.00万元到 27,1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增加 13,574.56万元到
19,574.56万元，同比增加180.38%到260.11%。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2,000.00万

元到 28,0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增加 12,138.40万元到 18,138.40万元，同比增加 123.09%
到183.93%。

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1,100.00万元到
27,1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增加 13,574.56万元到 19,574.56万元，同比增加 180.38%到
260.11%。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2024年半年度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如下：
（一）利润总额：11,147.68万元。
（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9,861.60万元。
（三）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7,525.44万元。
（四）每股收益：1.5435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状况良好，大项目、大订单陆续完成交付验收。2025年上半年交付验收

项目金额较上年同期上升较大，受此影响，2025年半年度净利润高于上年同期。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主要产品属于定制化的大型成套装备，具有大项目、大订单的特点。项目执行受合同约定、

项目现场实施情况等多种因素影响，各季度间收入波动较大，呈现不均衡性。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对报告期内经营情况进行的初步测算，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测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博隆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603325 证券简称：博隆技术 公告编号：2025-017
上海博隆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博隆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5年7月10日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材料于2025年7月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
给全体董事。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玲珑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出席董事 8名，实际出席董事 8名
（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董事4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总监候选人列席会议。本
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财务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总经理张玲

珑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聘任陈海建先生（简历
见附件）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三）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博隆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附件：陈海建先生简历
陈海建先生，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取得会计硕士专业学位，中

国注册会计师、税务师、高级会计师。2016年6月至2021年7月历任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副
总经理等职务；2018年6月至2021年7月历任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董事等职
务；2021年8月至2025年6月任浙江金乙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25年7月至今任公司财务
总监，目前兼任芳谈心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海建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
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证券代码：600901 证券简称：江苏金租 公告编号：2025-041
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汇清（天津）航运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清租赁”），为江苏金融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境内保税地区设立的全资项目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14,100,000美元；截至公告披

露日，公司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4,100,000美元（含本次）。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签订《保证合同》，为

汇清租赁的有关贷款提供担保。汇清租赁是本公司经原中国银保监会江苏监管局批准后，为开展跨
境船舶租赁业务而在境内保税地区设立的全资项目公司。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5日、2025年5月1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境内保税地区项目公司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为在境
内保税地区设立的项目公司对外融资提供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担保，期限自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止。期间内任一时点担保余额不超过100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对境内保税地区项目公司预计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

本次担保属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并在有效期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汇清（天津）航运租赁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1年6月18日
3.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综合保税区）澳洲路6262号查验库办公区202室(天津东疆商务秘

书服务有限公司自贸区分公司托管第4130号)
4.法定代表人：周柏青
5.注册资本：人民币10万元整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融租赁公司在境内保税地区设立项目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在境内保税地区设立的全资项目公司

8.被担保人财务信息：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4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768,655.71
2025年6月30日

总资产
174,814,424.90

净资产
3,732,263.36

净资产
4,029,255.82

2024年度
营业收入

4,862,937.47
2025年1-6月

营业收入
2,935,692.62

净利润
960,806.56

净利润
313,569.12

被担保人不存在涉及对外担保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人：汇清（天津）航运租赁有限公司
2.担保方：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3.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4.担保金额：14,100,000美元
5.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
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延迟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款项和其他应付合理费用等）。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基于项目公司经营发展的合理需要，有利于项目公司的持续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

益和发展战略。
担保对象资信状况较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同时公司持有汇清租赁100%股权，对项目公司

有充分的控制权，能够及时掌握其资信情况、履约能力，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2025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境内保

税地区项目公司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对保税地区项目公司的担保，以预计年度
担保额度的形式进行审议并授权，担保额度符合项目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有利于项目公司主营业务
发展，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为项目公司对外融资提供的担保。按2025年7月10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1美元兑 7.1510人民币元）折算，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含本
次）为人民币4,694,992,103.85元，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19.46%。公司不存在逾
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603170 证券简称：宝立食品 公告编号：2025-021
上海宝立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及注销募集资金
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308号”文批准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22]189号”文批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 4,001万股，发行价格为 10.05元/股，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1.00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0,210.05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33,512.73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账，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
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22]349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及存放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公
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现“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于2022年7月12日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宁波银行上海分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南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公司于2023年5月5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议案》，同意将原拟投入“嘉兴生产基地（二期）建设项目”和“信息化中心建设项目”尚未使用的
募集资金20,199.20万元及专户利息变更至新项目“山东宝莘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年生产100,000吨固
态食品调味料、20,000吨半固态食品调味料、5,000吨农产品粗加工项目”使用，募投项目变更后项目
实施主体为山东宝莘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宝莘”）。2023年 5月 15日，公司与山东宝
莘、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及国泰君安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年 4月 11日和 2023年 5月 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报》上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告》（公告编号：2023-012）和《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二级子公司提供无息借

款以实施募投项目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0）。
公司于2024年8月22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增加投资额、调整部分建设内容和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同意对“山东宝莘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年
生产 100,000 吨固态食品调味料、20,000 吨半固态食品调味料、5,000 吨农产品粗加工项目”增加投
资额、调整部分建设内容和内部投资结构，其中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不变，且将募投项目名称变
更为“山东宝莘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食品调味料全产业链基地建设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8月7日和2024年8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报》上披露的《关于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投资额、调整
部分建设内容和内部投资结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8）和《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4-032）。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松江支行

宁波银行上海分行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
南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松江支行

银行账号

121909270810501
70070122000502375

03004989634

121949520910601

专户用途

嘉兴生产基地（二期）建设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信息化中心建设项目

山东宝莘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食品调味料全
产业链基地建设项目（原“山东宝莘食品科
技有限公司年生产100,000吨固态食品调味
料、20,000吨半固态食品调味料、5,000吨农

产品粗加工项目”）

账户状态
该账户已于 2023 年 5 月

注销
该账户已于 2023 年 7 月

注销
该账户已于 2023 年 5 月

注销

本次注销

三、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对应的“山东

宝莘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食品调味料全产业链基地建设项目”已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全部使用完
毕，账户余额为0元。为方便账户管理，减少管理成本，公司于近期办理完毕“山东宝莘食品科技有限
公司食品调味料全产业链基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户（账号：121949520910601）的销户手续。上述
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手续完成后，公司、山东宝莘、国泰君安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就
前述募集资金专户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所涉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专户
已全部完成销户。

特此公告。
上海宝立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601368 证券简称：绿城水务 公告编号：2025-019
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7月1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桂雅路13号绿城水务调度检测中心1519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51
517,254,352
58.580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黄东海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大会采取现场及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议案。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
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何焕珍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董事魏金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名称、注册地址、经营范围、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9,860,967
比例（%）
98.5706

反对
票数

7,061,775
比例（%）
1.3652

弃权
票数

331,610
比例（%）
0.0642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0,082,267
比例（%）
98.6134

反对
票数

6,753,075
比例（%）
1.3055

弃权
票数

419,010
比例（%）
0.0811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涉及特别决议事项，已经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西五坤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飞、李夏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
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上网公告文件

广西五坤律师事务所关于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848 证券简称：*ST高斯 公告编号：2025-032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变更

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驰通数码

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驰通”）的通知，因成都驰通业务发展需要，对其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
并取得了成都市金牛区政务服务管理和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一、本次变更的情况
变更项目

经营范围

变更前

许可项目：广播电视传输设备制造（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软件开
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软件销售；
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不含广播电视传输设
备）；广播电视传输设备销售；广播影视设
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数
字视频监控系统制造；数字视频监控系统
销售；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技术服务；
物联网设备销售；数字家庭产品制造；智能
家庭网关制造；智能控制系统集成；智能家
庭消费设备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
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可穿戴智能设备销
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
售；智能农业管理；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
集成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5G通信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变更后
许可项目：广播电视传输设备制造（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软件开发；网
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软件销售；广播电
视设备制造（不含广播电视传输设备）；广播
电视传输设备销售；广播影视设备销售；通
信设备制造；通信设备销售；光通信设备销
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通讯设备销售；
电子产品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制造；数
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物联网技术研发；物
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设备销售；数字家庭
产品制造；智能家庭网关制造；智能控制系
统集成；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智能家庭
消费设备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可穿
戴智能设备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塑料制
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制鞋原辅材料销售；
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智
能农业管理；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
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5G通信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互
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变更后营业执照信息如下：

1、名称：成都驰通数码系统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7774548291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魏小冲

5、注册资本：叁仟万元整

6、成立日期：2005年07月11日

7、住所：四川省成都金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兴科中路3号2栋1单元1层1号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广播电视传输设备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软件开发；网络与信

息安全软件开发；软件销售；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不含广播电视传输设备）；广播电视传输设备销售；

广播影视设备销售；通信设备制造；通信设备销售；光通信设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通讯设

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制造；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技

术服务；物联网设备销售；数字家庭产品制造；智能家庭网关制造；智能控制系统集成；智能家庭消费

设备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塑

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制鞋原辅材料销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智能农业管

理；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5G通信技术服务；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601133 证券简称：柏诚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7
柏诚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7月1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隐秀路800号上海中心城开国际F21柏诚系统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4
377,812,111

71.5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总经理过建廷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7,261,900
比例（%）
99.8543

反对
票数

463,411
比例（%）
0.1226

弃权
票数
86,800

比例（%）
0.023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2,261,900
比例（%）

80.4342

反对

票数

463,411
比例（%）

16.4791

弃权

票数

86,800
比例（%）

3.086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议案1。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文武、宋雨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形
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柏诚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418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公告编号:2025-033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5年6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辆

六月份产销量明细

产量

乘 用
车

商 用
车

合计
其中：新能源乘用车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多功能乘用车（MPV）
基本型乘用车（轿车）

货车
皮卡

客车非完整车辆
多功能商用车

客车

月度同比

本月

7149
2195
4791
12103
4682
359
746
703

32728
1286

去年
同期
6460
685
5065
10271
4404
460
2361
289

29995
1988

增减 %
10.67
220.44
-5.41
17.84
6.31

-21.96
-68.40
143.25
9.11

-35.31

年度同比
本年
累计
38922
8787
21612
79392
34005
1871
6910
3840

195339
8816

去年
累计
34976
8889
29771
82617
29590
1854
13626
2264

203587
10924

增减 %
11.28
-1.15
-27.41
-3.90
14.92
0.92

-49.29
69.61
-4.05
-19.30

销量

乘 用
车

商 用
车

合计

其中：新能源乘用车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多功能乘用车（MPV）
基本型乘用车（轿车）

货车

皮卡

客车非完整车辆

多功能商用车

客车

5720
1439
1696
12003
4026
210
717
964

26775
1904

7525
847
5626
11885
4830
425
1395
382

32915
2057

-23.99
69.89
-69.85
0.99

-16.65
-50.59
-48.60
152.36
-18.65
-7.44

39655
7557
18744
79473
32915
1591
6937
3742

190614
8297

37539
8190
32899
81414
28621
1404
13376
2714

206157
12781

5.64
-7.73
-43.03
-2.38
15.00
13.32
-48.14
37.88
-7.54
-35.08

本公告为快报数，具体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002907 证券简称：华森制药 公告编号：2025-055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取得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药品
生产许可证》（许可证编号：渝20150018），具体情况如下：

一、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许可证编号
社会信用代码

分类码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企业负责人
质量负责人
质量受权人
生产负责人
有效期至

：
：
：
：
：
：
：
：
：
：
：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渝20150018

915002262038944463
AhzyBhzChDh

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
游洪涛
游洪涛
邓林
王茜

周帮建
2030年06月29日

生产地址和生产范围 ：

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粉针剂，散剂，颗粒剂，软胶囊剂，原料药，冻干粉针剂，小容量注射
剂，片剂，硬胶囊剂，吸入溶液剂，滴剂***

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板桥路143号：粉针剂，冻干粉针剂，片剂，硬胶囊剂（含抗肿瘤类，克
唑替尼胶囊（仅限于注册申报）），软胶囊剂，颗粒剂，散剂，中药前处理及提取，中药饮片，滴

剂（胶囊剂）***
二、《药品生产许可证》副本变更情况
1.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核减生产范围：中药前处理及提取、原料药（埃索美拉唑钠、苹果酸阿

莫曲坦）；
2.委托有效期同步新《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时间；
3.其他许可内容与原许可证保持一致。
***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药品生产许可证》换发是由于原有许可证即将到期，新证的取得确保了公司的正常生产经

营。短期内对公司业绩无重大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一）《药品生产许可证》（许可证编号：渝20150018）。
特此公告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002898 证券简称：*ST赛隆 公告编号：2025-038
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吡拉西坦注射液药品
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赛隆药业（长沙）有限公司于近
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吡拉西坦注射液《药品注册证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吡拉西坦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规格：5ml：1g/15ml：3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3类
证书编号：2025S02101/2025S02100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YBH15862025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54789/国药准字H20254788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30年07月07日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药品生产企业
应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售。

二、药品其他相关信息
吡拉西坦注射液为《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4年）》乙类药品，适

用于急、慢性脑血管病、脑外伤、各种中毒性脑病等多种原因所致的记忆减退及轻、中度脑功能障
碍。也可用于儿童智能发育迟缓。

三、风险提示
上述药品的获批进一步丰富了公司的制剂品种，具体销售情况则取决于内外部环境变化等多种

因素，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及时根据后续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002458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9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鸡苗和种猪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2025年6月销售情况
1、鸡苗销售情况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 6月白羽肉鸡苗销售数量 6,071.69万

只，销售收入12,945.74万元，同比变动分别为17.68%、-13.58%，环比变动分别为7.26%、-25.54%。
益生909小型白羽肉鸡苗销售数量698.23万只，销售收入500.80万元，同比变动分别为0.70%、-

41.06%,环比变动分别为-3.01%、-20.96%。
2、种猪销售情况
公司 2025年 6月种猪销售数量 10,125头，销售收入 2,493.80万元，同比变动分别为 490.38%、

460.10%，环比变动分别为-6.67%、-3.05%。
上述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一定差异，仅作为阶段性财务

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二、原因说明
1、受小型白羽肉鸡毛鸡价格低的影响，小型白羽肉鸡苗的销售单价同比降低，故2025年6月公

司益生909小型白羽肉鸡苗销售收入同比减少。
2、公司种猪产能稳步释放，故2025年6月公司种猪销售数量和销售收入同比大幅增加。
三、风险提示
1、上述披露仅包含公司鸡苗和种猪的销售情况，不包含其他业务。
2、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下降或上升），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